
貝殼控股有限公司

員工權益保障政策 
1、 目的 

公司（定義見下文）視員工為最重要的資產之一，致力於成為員工成長過程中最好的夥

伴。公司將保障員工僱傭和勞動權益及維護工作場所的公平性、包容性作為公司可持續發展

的核心理念，在公司的各項業務運營活動中融入相關權益保障措施。為明確公司在員工權益

保障方面的管理職責、承諾和舉措，公司特制定員工權益保障政策，旨在提升公司及相關方

的權益保障能力，確保公司執行的權益保障措施符合公司的可持續發展理念。 

2、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貝殼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合併關聯實體（以下統稱為「公司」）。本

政策所指「員工」為公司簽署正式勞動及勞務合同的全日制員工。我們鼓勵並倡導關聯公司、

業務夥伴以及我們的供應商遵守本政策。 

3、 管理職責 

本政策編制過程充分聽取員工意見，所載各項內容由公司各環境、社會及管治（以下簡

稱為「ESG」）職能部門組成的 ESG 執行管理小組編制，經過公司企業管治委員會批准實施。 

企業管治委員會受董事會授權，承擔公司 ESG 事項的監督責任，指導 ESG 實踐開展。 

ESG 執行管理小組定期就本政策的修訂、公司主要的員工權益保障相關事項的管理情況向管理

層匯報。公司 ESG 執行工作小組聯動相關職能部門，負責本政策的具體實施。 

4、 承諾和舉措 

4.1 承諾 

公司承諾在公司管理範圍內，在遵守業務運營所在地員工權益保障相關法律法規要求

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發佈的《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及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公約及其他國際認可的員工權益保障準則和標準，實施和維護公司的員

工權益保障體系，積極履行公司應盡的員工保障責任，並提供足夠資源持續改善公司的員工

權益保障策略和方法。 

4.2 保障舉措 

公司致力於將公平性與包容性貫徹公司的各業務條線，開展適當的員工保障措施以避

免公司業務活動可能造成或促成的負面員工權益影響，並要求業務條線評估保障措施的成

效。有關公司員工權益保障要求的具體內容可見下方條款。 



4.2.1 多元發展 

在推進公司業務模式多樣化發展的同時，致力於構建多元化的工作環境和人才儲備，吸

納不同性別、文化背景、知識才能的人才加入公司，滿足公司不同業務模式下的用戶服務需

求，拓寬公司識別業務相關風險的視角，強化公司處理業務相關問題的能力。 

4.2.2 反歧視與反騷擾 

（1） 在包括但不限於員工僱傭、業務運營及日常辦公的各個環節中避免出現任何形式

的歧視以及騷擾行為。 

（2） 在員工聘用、晉升、解聘等不同僱傭階段最大限度避免將性別、種族、年齡、宗

教信仰、身體狀況及婚姻狀況等指標納入員工僱傭條件，保障員工享有同等的機會。 

（3） 高度重視工作場所中包括但不限於騷擾、欺淩、暴力或其他引起他人不適的不當

行為，認真對待關於不當行為的舉報，對經認定的舉報事件採取合適的補救措施，並對不當

行為的實施者按事件嚴重程度嚴肅處理。 

（4） 設立不當行為舉報渠道，並對渠道進行公示。 

（5） 設立不當行為匿名舉報方式，保證舉報人隱私，確保舉報人不會因舉報行為而受

到任何報復。 

（6） 建立明確、規範的不當行為糾正措施，按行為的影響程度以及所造成的後果，對

不當行為實施人予以警告、罰款、降級、解雇以及交由司法機關處理等分級處理機制。 

（7） 開展覆蓋全體員工的反歧視與反騷擾相關培訓，明確公司在反歧視與反騷擾議題

的管理要求，提升員工對歧視、騷擾等不當行為的感知度。 

4.2.3 尊重結社自由 

（1） 保證員工享有加入和組織工會的權力。 

（2） 積極推進民主建設，尊重員工與公司進行平等協商以及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力。 

（3） 遵守運營所在地有關員工工會活動的法律法規要求，在符合法律法規要求的情況

下開展工會活動。 

4.2.4 防止童工和強制勞工 

（1） 遵守運營所在地有關員工僱傭的法律法規要求，在招聘環節對候選人身份進行核

查，避免出現僱傭童工情況發生。 

（2） 在僱傭的各階段充分考慮工作意願，保障員工在自願的基礎上參加工作，避免強

制勞工。 

（3） 在發生僱傭童工以及強制勞工情況時，公司將在第一時間介入，對違規僱傭事件 



進行詳實的調查，並對受到違規僱傭影響的員工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 

（4）公司堅決反對並致力於防止人口販運行為，在招聘、用工及供應鏈管理過程中採取

嚴格措施識別和控制人口販運風險，確保員工在自願、合法和平等的基礎上受僱，杜絕任何

形式的人員剝削或非自願勞動。 

4.2.5 薪酬與福利 

（1） 遵守運營所在地有關員工薪酬和假期的法律法規要求，保障員工合法權益。 

（2） 堅持同工同酬的薪酬理念，不以性別、年齡等其他因素評估員工應獲得的薪酬。 

（3） 定期評估公司的薪酬水平，並參考運營所在地的生活工資標準和行業合理薪酬，

為員工提供足以維持基本生活、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薪酬。 

（4） 遵守運營所在地關於工作時長的法律法規要求，合理安排工作時間，避免或減少

不必要的加班或超時工作，設定合理工作時間以確保員工身心健康，並通過考勤系統監控

總部及主要辦公區的工作時長，確保員工加班獲得不低於法定標準的報酬。 

（5） 保障員工依法享有帶薪年假的權利，確保帶薪年假工資按時足額支付，不得無故

拖欠或扣減。 

4.2.6 人權盡職調查 

（1）在全公司範圍內主動識別和評估在自身運營、價值鏈及與公司業務相關的活動中可

能涉及的人權風險，包括在新業務關係（如合併、收購、合資企業）中開展風險評估。 

（2）實際或潛在人權問題包括：強制勞動、人口販運、童工、結社自由、集體談判權、

同工同酬、歧視及其他相關風險。 

（3）面臨人權風險的群體包括：公司自身員工、女性、兒童、第三方合同工及運營所在

地社區群眾等。 

（4）公司對識別出的風險圖譜進行定期審查和更新，確保風險管控措施有效，並持續改

進人權保障實踐。 

5、 監督及匯報 

本政策所載各項內容由 ESG 執行管理小組執行，向公司管理層匯報其主要影響及目標

達成進程，並接受企業管治委員會監督。 

6、 政策的更新及修訂 

企業管治委員會將不時對本政策進行檢討和更新。 


